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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 

许可类重组问询函[2016]第 31 号 

 

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4 月 27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南方汇通”或“公司”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

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重组报告书”）。我部对

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，现将意见反馈如下： 

1、请你公司进一步逐项补充披露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是否符

合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》第二条

相关规定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根据重组报告书显示，本次交易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

价格设置了调整方案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发行价格调整方案是否明确、

具体、可操作，是否充分考虑对等机制，以及是否存在涉嫌侵害中小

股东利益情形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根据重组报告书显示，你公司未能充分披露交易标的涉及的

主要生产设备具体情况，请对此予以必要的解释说明，并说明相关披

露是否符合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

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（以下简称“《26 号准则》”）第四条规

定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请你公司结合交易对方之间在交易标的设立及发展过程中存

在的股权代持情况，补充披露交易对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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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关系、股权代持行为发生及后续变动的具体原因及过程、股份代

持及还原行为的合法合规性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、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交易标的非经常性损益产生原因，

交易标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的稳定性，以及大额非经常性损益

是否具备可持续性。 

6、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交易标的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存在的为

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情况以及履行的相应审议程序。 

7、根据《26号准则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交易

标的采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具体情况。 

8、根据重组报告书显示，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值较以 2014 年 9月

30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的“中联评报字[2014]第 1200 号”《资产评估

报告》相应评估值增加 13,400 万元，而造成两次评估值差异的主要

原因之一为本次评估销售成本率2016年和2017年比前次评估预测降

低了 2 到 3个百分点，2018 年及以后和前次评估相比降低 1 个百分

点，主要原因包括：（1）前次评估时，石油、煤炭等能源价格较目前

处于高位，燃料动力成本的估计较本次高；（2）人力成本上升不及前

次评估时的预期，且公司对生产线员工成本的控制较好。（3）产品原

材料价格有所下降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标的评估过程中的主

营业务成本预测的评估假设是否充分考虑的石油、煤炭等能源价格、

产品原材料等周期性影响、并结合宏观政策及产业周期变化风险是否

充分预计了该等评估参数的未来变化趋势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9、请你公司结合交易标的报告期及未来财务预测的相关情况（包

括各产品产销量、销售价格、毛利率、净利润等）、所处行业地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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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发展趋势、行业竞争及经营状况等，详细说明评估依据及估值结

论的合理性，是否存在未来预测与报告期财务状况差异较大的情况，

如是，应当说明差异的原因及其合理性。 

10、根据重组报告书显示，交易标的 2015 年在国内外复合反渗

透膜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33.31%和 18.29%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

该等行业状况数据来源及客观性。 

11、请你公司根据《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

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》规定，补充披露一般风险提示公告，就本次重

组进程可能被暂停或可能被终止作出风险提示。 

12、请你公司对发行股份锁定期的起始日期更正为“自新增股份

上市之日起”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5月 11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6 年 5 月 3 日 

 

 


